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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经 2023 年 11 月 27 日县人民政府第 48 次常务会议研究，

决定：

毕媛玲同志任米易县机关效能建设事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马德志同志任米易县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，米易县综合

行政执法局副局长（兼）；

林秋萍同志任米易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；

杨 宏同志任米易县统计局副局长；

谢 东同志任米易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 琦同志任米易县马鞍山水利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肖福忠同志任米易县马鞍山水利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

一年）。

免去：

黄应昌同志米易县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，米易县综合行

政执法局副局长（兼）职务。

林秋萍同志米易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杨 宏同志米易县普查中心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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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米易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

